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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地報刊註冊條例 

(第 268 章) 

報刊註冊及發行規例 

更 改 本 地 報 刊 詳 情 

詳情 現有詳情 替代詳情 
***更改 

  日期 

本地報刊名稱 

本地報刊地址 

出版次數 

(每半年/每季/每月/每兩周/每周/ 

每日或其他刊期) 

東主全名 

東主營業地址 

電話：    電話： 

* 東主香港身份證號碼

新東主簽署或蓋章 

承印人全名 

承印人營業地址 

電話：    電話： 

* 承印人香港身份證號碼

新承印人簽署或蓋章 



詳情 現有詳情 替代詳情 
***更改 

   日期 

出版人全名 

出版人營業地址 

電話：    電話： 

* 出版人香港身份證號碼

新出版人簽署或蓋章 

編輯全名 

編輯營業地址 

電話：    電話： 

* 編輯香港身份證號碼

新編輯簽署或蓋章 

本人核證上述詳情及本人描述均屬正確。 

**填報人簽署： 

填報人描述： 

(東主/承印人/出版人 

編輯/或其他描述) 

日期： 

註：    *(i)  凡並無持有香港身分證，應填寫護照或其他旅行證件號碼。 

如屬公司或其他法人團體，應填寫公司註冊號碼。 

**(ii)  如屬公司或其他法人團體，填報人應為該公司或法人團體的董事、經理、秘書或其他高級人員。 

 如屬商號或合夥，填報人應為該商號或合夥的合夥人。 

***(iii) 凡所提供的詳情維持不變，填上「並無更改」。 



收取登記詳情電子副本須知 

你可選擇以電子方式收取登記詳情。如你希望於本地報刊更改詳情完成

後收取登記詳情的電子副本，請於遞交申請所須文件時，一併以書面方

式（電郵：admnar@ofnaa.gov.hk）通知我們，並向我們提供你的電郵地
址。 

當本地報刊更改詳情完成後，我們會透過電郵向你發出登記詳情的電子

副本，並會於稍後把正本另行發送給你。  

如有任何查詢，請致電  3847 7710 與本處職員馮女士聯絡。 

電影、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
報刊及物品管理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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